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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民法部分有很大的变化。但大纲的变化却很微小。 物

权法部分变化共有四点： 1．在“共有的概念和特征”中，

删除了“共有的种类”，新增了“准共有的概念”。 2．地

役权部分，大纲增加了“地役权的取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部分。 3．删除了典权和居住权，为贯彻物权法规定的物权

法定主义的要求，教材也做了相应处理。 4．抵押权部分，

“抵押权的实现”这一考点中增加了子考点“清偿债权”，

属于对以往内容的调整充实。 下面结合教材说明物权法司考

内容的变化： 1．物权的取得方式增加为九种。物权的取得

既可以通过民事行为，也可以通过民事行为之外的其他形式

。在民事行为里面要注意：从物随主物转移。 2．物权变动

模式。物权法区分了债权合同与物权变动，受此影响，物权

法在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的相关规定中都严格区分了设立他

物权的债权合同的效力与物权变动的效力。考生尤其需要关

注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内容以及几类特殊登记??更正登记、异

议登记、预告登记。 3．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建筑物区分所

有权是物权法的一大亮点，考生注意以下几点：专有部分与

共有部分的划分，业主的权利与义务。 4．善意取得。关于

善意取得，考生要结合法律规定掌握善意取得的客体范围，

尤其是遗失物问题，善意取得的要件和法律效果。 5．共有

的内外部关系上。考生需注意按份共有人的约定、对共有物

的处分、共有物的分割；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物的处分、共同



共有人的权利义务等。 6．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司法考试的

民法部分几乎从来不涉及。新的物权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规定都是重复以往的内容，并未创设新的规范，教材的增删

只是进行技术性调整而已。考生一般了解即可。 7．建设用

地使用权。该部分内容主要在土地法中考查，考生应掌握建

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 8．宅基地。宅基地的内容在司法考

试中同样无关紧要，考生了解即可。 9．地役权。地役权几

乎每年必考，考生一定要全面掌握相关内容，尤其是地役权

的取得和消灭。 10．担保物权。担保物权非常重要，每年都

占较大的分值，考生除掌握传统重点，还要特别关注以下新

增内容：抵押登记的范围、动产浮动抵押、抵押权人收取孳

息的权利、如何实现抵押权以清偿债权、抵押权与诉讼时效

的关系、留置权的适用范围扩大、物保与人保的关系。 民法

其他部分：2007年大纲对民法其他部分也做了一些调整，多

数属于形式变化，如增加缔约过失、加害给付、保证期间等

，删除债的概括承受的概念、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将先履行抗辩权改为顺序履行抗辩权等，这些变化没有实质

意义，教材中更是没有变化。唯一值得关注的是新增了融资

租赁物的所有权的归属。 此外，大纲增加了三个知识产权方

面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

干规定》、《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知识产权试题对法条越考越细。考生对重要的

法律文件应当一个也不能放过，否则将无法应对新的形势。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的司法解释，尽管大纲中没有列明，

也要给予必要的关注，比如《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



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以及《关于审理涉及

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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